
保保
障障
基基
本本
机机
动动
性性
的的
中中
央央
财财
政政
公公
交交
投投
入入
机机
理理

李李
晔晔

邓邓
皓皓
鹏鹏

何何
青青

00 引言引言

虽然城市公交优先发展作为一项重要国

家战略提出已近 10年，但中央政府有关主

管部门的主要职责仍停留在行业战略规划和

监督，并没有承担相应的财政投入责任。一

方面造成地方政府背负巨大的财政压力；另

一方面由于在公交资金筹措中没有充分发挥

作用，中央政府尚未形成有效的调控政策抓

手，在统筹地区公交发展方面的能力十分有

限。因此，为了进一步推动城市公交优先发

展战略的有效落实，未来必须加强中央财政

资金投入、完善公交财政保障体系。

目前，城市公交发展的资金筹集职责几

乎全部在地(市)级政府，随着公共交通财政

扶持总额的不断增长，地方政府财政负担逐

年加重。北京市道路公共交通及轨道交通的

财政投入2012年已达175亿元，占当年地方

财政收入的5.3%。中小城市财政能力更为有

限，补贴难以持续，与日益强烈的公共交通

李 晔，邓皓鹏，何 青
(同济大学道路与交通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上海 201804)

摘要：中央财政公交投入不到位是中国城市公交优先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加强中央财政资金投

入、完善公交财政保障体系才能确保未来城市公交发展的可持续动力。提出保障公民基本机动性平

等是中央政府支持城市公交发展的重要价值基准，从法理上为中央财政承担城市公交支出责任提供

依据。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最低水平均等化的角度出发，提出中央财政公交投入资金额度的测算方

法，为中央财政公交投入的科学决策提供了参考依据。以2010年为目标年进行案例分析，测算得

到全国保障基本机动性的中央财政公交投入总额为150.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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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改善愿望间的矛盾加剧。另一方面，中

国大型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方兴未

艾，但许多城市已经进入高额还本付息阶

段，发展前景堪忧。以北京市为例，“十一

五”期间平均每年轨道交通建设的投资总额

约360亿元，政府财政投入约占10%，即36

亿元，其余约 324亿元的资金全部通过融资

贷款获取，既有线路还贷和新建线路融资给

地方财政带来双重压力。

公共交通发展较好的国家很早就认识到

只有建立多级财政保障体系才能为城市公交

发展提供充足资金，而其财政体系形成也经

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早期国外许多城市的

公共交通行业完全市场化，因此一直被认为

是私人盈利行业，无法获得财政资助。由于

城市公交行业具有自然垄断性，后来出现了

过度竞争、票价过高等市场失灵现象，公共

交通作为一项城市公共服务逐渐成为共识，

因此地方政府开始介入并购买公交服务，也

由此对公交行业进行财政补贴。20世纪中期

以来，随着人们认识到公共交通与经济发

展、环境保护、土地利用等方面的紧密联

系，以及公共交通发展资金需求的不断扩

大，许多国家开始从中央政府层面给予资

助。例如，1964年起美国联邦政府即立法保

障对城市公交的财政资金投入，2011年联邦

财政投入承担了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42%和

运营补贴资金的 8%。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

通是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主动选择，但中

央政府对城市公交的财政支持力度仍大大滞

后于其战略发展要求。2012年财政决算数据

显示，全国公共交通运营支出(包括石油价

格改革补贴和经营性补助)为594.12亿元，其

中中央本级财政仅支出0.44亿元作为石油价

格改革补贴。

中央政府对城市公交不予以资助的原因

在于对公交本质认识的局限性，导致公共财

政定位的价值基准错位。现行国家与行业的

政策文件中几乎都将城市公共交通作为市政

公用事业的组成部分，因此其建设运营一般

依靠地方财政，由城市维护建设资金支出。

学界则普遍认为公交服务具有线路分布的地

区依附性，其作为准公共产品具有明显的地

域性或区域性。因此，对公交补贴等问题的

讨论也一直局限于城市范畴。例如，文献[1]

依据城市公交在经营、效益、效果上的二重

特性将公交企业亏损划分为政策性亏损与经

营性亏损两部分，并提出地方政府有责任对

政策性亏损进行补贴。文献[2]通过分析城市

公交的公益性、外部性、自然垄断性和可竞

争性等准公共产品特性，指出地方政府对公

交补贴的必要性。关于城市公交财政补贴的

价值基准也通常强调城市公交的准公共产品

性质和正外部性，并将实施公交优先的政策

目标聚焦在解决城市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等

问题。

人们通常只看到公共交通作为一种基础

设施和公共产品引导城市科学发展的一面，

却往往忽视其具有促进公民权利平等的另一

社会属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

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将“城市建成区公

共交通全覆盖”纳入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

系，说明国家层面已开始将公共交通与医疗

保险、义务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同样视为保

障公民权利平等的重要方面。因此，本文认

为基本机动性(Basic Mobility)是对公共交通

这一社会属性的根本诠释，并从公民基本机

动性平等的角度阐述中央财政支持城市公交

发展的价值基准，最后基于此提出中央财政

公交投入资金额度的测算方法。

11 基本机动性保障与公共财政投入基本机动性保障与公共财政投入

11..11 公共财政保障基本机动性的价值基准公共财政保障基本机动性的价值基准

20世纪 20年代美国学者在社会学研究

中提出机动性的概念，作为衡量城市社会公

平的一项指标。工业革命以来，现代化交通

工具的不断涌现、革新使得人类移动的能力

大幅度提高，城市活动空间随之迅速扩张，

同时城市功能在空间上的分散和聚集使得人

员、物资和信息的移动与传递成为必需 [3]。

在当代社会，由于城市的动态性特征越来越

明显，机动性变得更加重要，以至于保证人

人都能够自由地出行并方便地到达目的地的

机动性能力，被认为是城市居民的基本权利

和生活的基本条件[4]。

机动性能力受到体能技能、身体健康条

件、经济状况、地域归属等因素的影响，因

此现实中机动性在不同社会群体的分布差异

悬殊。个人的机动性能力决定了其对城市资

源的可达性，因此机动性的差别不仅反映社

会不平等现象，而且也是进一步造成这种不

平等的起因[5]。社会贫富差距很大程度上是

源于机会的不平等，机动性能力强的人有着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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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机会接近获取生产、生活所必需的各

种城市资源，机遇多元化选择空间大，因而

能够实现自身发展的良性循环。相反，机动

性能力差的人群受制于城市空间约束，不能

享受就业、就学、就医、各类社会保险和卫

生、供电、供水、电信等基本生活服务，也

难以摆脱贫困状况。在形成个人和社会不平

等的过程中，机动性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

社会分化因素[4]。

公平正义是当今社会的主流价值标准，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政府的道德评价标准与

天然职责所在。正如法国《国家内部交通组

织方针法》明确提出的“人人都有交通的权

利”，机动性是城市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力，

虽然社会个体之间机动性能力存在客观差

异，但政府必须保障每个公民享有最基本、

必要的机动性能力，即满足基本机动性需

求。基本机动性需求包括：1)生活所必需的

活动，主要指工作或与工作相关的一些出行

活动，用于提供维持生活和休闲活动的经济

来源的出行活动；2)维持生活的出行活动，

指由于个人物理、生理的需要购买和消耗商

品或者服务所进行的出行活动，主要指采购

生活必需品、就医和去银行、邮局等维持日

常生活所必需的出行[6]。

以往以提高小汽车通行效率为核心的交

通政策存在严重的社会个人化倾向，公共财

政资金大量投入道路设施建设，实质上不断

加剧了机动性的不平等。城市公共交通作为

唯一一种人人都有均等机会获取的交通服

务，是实现社会各群体都能享有基本机动性

的关键途径。因此，公共交通作为政府提供

的机动性公共资源满足的是社会的公共需

要，而公共财政所进行的资源配置活动也是

出于同一目标，因此对公共交通的公共财政

投入实质上是对机动性公共资源的再分配，

具有合理的社会效益。

11..22 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财力配置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财力配置

当把城市公交供给定位为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时，按照受益范围原则，城市公共交通

补贴支出责任应当划归地方政府。现代财政

理论认为，公共产品的消费与提供受到地理

和空间因素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地域性或区

域性特征，受益范围往往具有一定的闭合

性 [7]，应该基于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来确定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责划分：如果

某项产品受益范围遍及全国所有地区，受益

对象为全体公民，应由中央政府负责；如果

受益范围局限于某一地区，就应由地方政府

负责。若是这样，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就是

其成本负担的范围，有利于将公共产品的成

本收益内部化，从而建立有效的资源配置约

束机制。因此将城市公交供给定位为城市基

础设施建设时，它属于公共产品中空间外溢

性较小的地方性准公共产品，按照受益范围

原则，由地方政府承担城市公交财政投入是

合理的，这也是中国目前采纳的财政支出责

任划分办法。

但是，如果将公民基本机动性视为人人

平等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要保证弱势群体

也能获得基本机动性能力，就应从公共服务

均等化原则出发，赋予公交财政投入较强的

横向再分配性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所

在城市的上一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统一决策

地区间以及个人之间的收入再分配问题，才

是最有利于保障基本公共服务最低享受度的

方式[8]，因此中央政府的参与必不可少。在

实践中，多数典型西方国家最终呈现这样一

种局面：中央政府承担主要支出责任，但更

多的精力投入到相关法规政策的制定，以及

通过转移支付和财政补贴的方式保障地区间

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而具体的管理则愈来愈

倾向于委托给地方政府办理[9]。因此，中央

政府和地方政府应该共同承担保障基本机动

性需求的支出责任。如何确定划分比例成为

解决问题的关键，以实现既能够调动地方政

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发挥其信息优势以提

高财政供给的效率，又能充分发挥中央政府

在收入再分配及供给规模效益上的优势，保

障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最低水平的均等化。然

而，由于中国五级政府间事权财权的不明

晰，各级财政支出责任的具体划分历来是一

个难题。

目前，基本机动性尚未列入中国社会基

本保障体系，但在住房、教育、医疗保障方

面的实践可为其提供借鉴，其中城镇基本医

疗保险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首先，基本机

动性的保障对象和城镇基本医疗保险的“低

保对象”基本一致。其次，两者均属于权

益-伦理型公共产品，即随着公民权利的觉

醒，以及政府基于某种政治伦理的考虑必须

向公民提供的公共产品。它们都是基于某种

权利因素(如自由、平等、公正)要求政府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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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机动性需求下的
公交出行费用基线

居民收入

人
口
比
例

基本机动性下的
公交财政补贴需求

费
用

交通支付能力曲线

居民收入
分布密度曲线

基本机动性下的
公交补贴对象

居民收入
RK

图1 基本机动性需求下的公交财政补贴计算

Fig.1 Calculation of fiscal subsidy for public transit under basic mobility demand

特定群体提供的某种公共产品或服务[10]。在中

国，医疗最初也未视为公民基本权利，但如

今国家已经建立基本医疗制度，使低收入阶

层也能获得基本医疗保障。为保障基本医疗

制度的实施，中央政府承担了重要的财政职

责：中央财政从 2007年起每年通过专项转

移支付，对中西部地区按人均 20元给予补

助；对于特殊弱势群体提供额外补助，中央

与地方政府的出资比例各占50%[11]。

本文借鉴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其他社

会保障领域的实践，并借助马斯洛需求层次

理论确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于保障基本

机动性的公交投入负担比例。马斯洛需求层

次理论将人类需求从低到高分为五个层次：

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情感和归属需求、尊

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本文认为政府为相

同层次需求所提供的基本保障和相应所承担

的财政责任大致相当。养老保险是满足生理

需求提供的公共产品，目前中央财政对中西

部地区的基础养老金提供全额补助。参照养

老保险的补助机制，可认为保障第一层次需

求的中央财政承担比例为 100%。同理，医

疗保险是为满足安全需求提供的公共产品，

参照医疗保险补助机制，可认为保障第二层

次需求的中央财政承担比例为50%。基本机

动性作为实现就业、医疗、教育的基础条

件，也应该归为第二层次。因此，中央和地

方政府应该按照 1:1的比例对城镇居民基本

机动性保障给予补助，同时加大中央财政对

困难地区的专项转移支付力度。

22 中央财政公交投入测算方法中央财政公交投入测算方法

1）基本假设。

除了上文提及的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

分担比例之外，为了方便地计算财政投入额

度，本文提出以下必要假设：①居民机动性

需求包括基本机动性需求和非基本机动性需

求；②居民不论收入高低，其基本机动性需

求相同，但非基本机动性需求存在差异；③
城市公共交通承担部分基本机动性需求；④
居民对机动性的支付能力有限，且与其收入

成正比。

2）总体思路。

政府要保障所有居民的基本机动性权利

平等，就必须对机动性支付能力不足以负担

其基本机动性需求的居民进行补助。以公共

交通提供基本机动性所需费用，与居民交通

可支付费用之差作为财政需求，再乘以财政

分担比例即得到中央财政公交投入的额度，

见图1。

3）计算方法。

根据以上总体思路和基本假设，中央财

政公交投入额度

S= μ∫0Rk N(MF- δx) f (x)dx , (1)

式中： μ 为中央财政的分担比例/%； Rk 为

公共财政对居民基本机动性需求进行补助的

收入临界点/(元·人-1·a-1)； N 为目标年的居

民人口总数/人； M 为人均基本机动性需求/

(km·a-1)； F 为单位公交出行费用/(元·人公

里-1)； δ 为交通可支付费用占居民收入的比

例/%； x 为居民收入/(元·人-1·a-1)； f (x)为

居民收入分布密度函数。

33 案例分析案例分析

本文以 2010 年为目标年，对保障基本

机动性的中央财政公交投入进行测算，首先

确定公式(1)中的参数：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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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均基本机动性需求。

世界可持续发展商业委员会(WBCSD)

的可持续机动性研究项目给出了中国各主要

年份人均机动性需求和全国机动性需求，见

表1。

根据相关研究，中国基本机动性需求占

全部机动性需求的 70%~80%[13]。另外，《国

务院关于城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指导意

见》 (国发[2012]64号)提出“公共交通占机

动化出行比例达到 60%左右”，设定公共交

通提供基本机动性需求的比例为60%，由此

得出表2所示数据。

2）单位公交出行费用。

据调研，中国各大城市公交基本票价费

率水平如表 3所示。考虑到物价水平上涨等

因素，本文取单位公交出行费用为0.2元·人

公里-1。据此计算保障基本机动性的公交出

行费用为 MF =1 296×0.2=259.2元·人-1·a-1。

3）居民收入及其分布。

国家统计局未公布全国居民收入分布情

况，本文将文献[14]中2009年收入曲线按照

收入中位数增长速度等比放大得到 2010年

收入密度函数的分位数，见表4。

4）交通可支付能力。

既往研究表明，交通可支付费用一般为

居民收入的 6%~7%，本文取 δ =0.06。如果

按以上保障基本机动性的公交出行费用计

算，公共财政对居民基本机动性需求进行

补助的收入临界点 Rk =259.2÷0.06=4 320

元·人-1·a-1。因此，收入在15%分位数(4 331

元·人-1·a-1)以下的居民都应当作为中央财政

补助对象。

本文不对收入密度函数作精确拟合，而

是采取微分近似的方法进行估算，则 2010

年保障基本机动性的中央财政公交投入总额

S= μ∫0Rk N (MF- δx) f (x)dx= μ[N1(MF-

δ-x1) +N2(MF- δ-x2) +N3(MF- δ-x3)]，

式中： N1 为收入在5%分位数以下的居民群

体， N2 为收入在 5%~10%分位数的居民群

体， N3 为收入在10%~15%分位数的居民群

体，且 N1=N2 =N3 = N × 0.05 = 1.339 7 ×

109 × 0.05= 6.699 × 107；-x1,
-x2,
-x3 为 N1, N2,

N3 居民群体对应的平均收入水平，-x1= 0.5 ×
(x0% + x5%)= 0.5 × (0+ 886)= 443，-x2 = 0.5 ×
(x5% + x10%)= 0.5 × (886+ 2 390)= 1 638，-x3 =
0.5 × (x10% + x15%)= 0.5 × (2 390 + 4 331) = 3 361。

将其他数据带入上式，可以估算得到 2010

年保障基本机动性的中央财政公交投入总额

为150.1亿元。

44 结语结语

本文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最低水平均等

化的角度出发，强调基本机动性应该被视为

人人平等享有的公民基本权利，中央政府有

责任为弱势群体提供最低保障。探讨了中央

财政承担城市公交支出责任的价值基准及其

具体承担比例。同时，以保障公民基本机动

性为基准，提出中央财政对城市公交投入规

模的测算方法。

本文的主要启示可归纳为以下 4 个方

年份

2010

2020

2030

2040

2050

人均基本机动性需求/(km·a-1)

2 700

3 400

4 300

5 800

7 800

全国机动性需求/(亿人公里·a-1)

28 000

36 000

50 000

86 000

116 000

表1 中国基本机动性需求

Tab.1 Basic mobility demand in China

资料来源：文献[12]。

年份

2010

2020

2030

2040

2050

人均基本机动性需求/(km·a-1)

1 296

1 632

2 064

2 784

3 744

全国机动性需求/(亿人公里·a-1)

13 440

17 280

24 000

41 280

55 680

表2 中国公共交通所承担的基本机动性出行需求

Tab.2 Basic mobility demand undertaken by public transit in China

城市

公交票价/(元·人公里-1)

上海

0.24

深圳

0.22

北京

0.1

重庆

0.18

杭州

0.14

平均

0.176

表3 中国各大城市公交基本票价费率

Tab.3 Public transit fare per person-kilometers of large citi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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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首先，人们往往认识到城市公交的正外

部性而将公交优先的政策目标聚焦在解决交

通拥堵和环境污染等问题，本文希望引导人

们将关注点回归到交通平等及社会公平正义

的问题上来。其次，目前城市公交发展资金

基本上完全依靠地方财政由城市维护建设资

金支出，然而在中国集权程度较高的财政管

理体制下，地方财政收入来源有限，本文从

法理上为中央财政承担城市公交支出责任提

供了依据，避免一些地区因面临资金投入困

境而错失公交发展战略机遇期。第三，由于

中国五级政府间事权财权的不明晰，各级财

政支出责任的具体划分历来是一个难题。本

文借助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参照中央和地

方在其他社会保障领域的实践，指出中央和

地方政府应该按照 1:1的比例承担城市公共

交通支出责任，从而为建立顺应国际发展态

势、具有可持续性的城市公交财政支持体系

提供了基础。最后，有关交通运输的收入来

源诸如车辆购置税、成品油消费税(即通常

所说燃油税)在税种上本属于中央税，中央

财政可以从中提取固定比例作为发展公共交

通的专项资金，不足部分再由国家专项财政

拨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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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位数/%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55

60

65

70

75

80

85

90

95

2009年收入/元

778

2 099

3 803

4 752

5 830

6 987

8 225

9 319

9 982

11 171

12 137

13 849

15 370

17 216

19 369

21 922

24 593

28 362

36 047

2010年收入/(元·人-1·a-1)

886

2 390

4 331

5 411

6 639

7 956

9 366

10 612

11 367

12 721

13 821

15 771

17 503

19 605

22 056

24 964

28 005

32 297

41 049

表4 2009年与2010年中国居民收入分布情况

Tab.4 Distribution of residents’income in 2009 and 2010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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